
  

 

桂语〔2014〕6 号 

 

各市语委、教育局： 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

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2—2020 年)实施意见〉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

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从 2014 年开始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国家

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（以下简称“城评工作”）复评，并

开展整改“回头看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复评方法和组织形式 

根据《关于开展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通知》（桂

语〔2008〕10 号）文件要求开展工作。 

二、复评范围 

2009 年以来通过“城评工作”的县（市、区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各市语委、教育局要高度重视，将开展“城评工作”

复评作为贯彻落实全区教育发展大会、语言文字工作年度会议精

神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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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协调，保证人员经费投入，确保复评和“回头看”活动有序、

有效、扎实地开展。 

（二）各市语委、教育局要对本市的语言文字工作情况进行

摸底调查，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自查自评，并确定 1-2 个县

（市、区）为 2014 年开展“城评工作”复评的试点，并组成复

评专家组开展实地考察评估,自治区将组织专家对复评和“回头

看”活动进行抽查。具体开展工作时间为： 

1. 2014 年 4 月—5 月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查。 

2. 2014 年 6 月，各市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复查。 

3. 2014 年 10 月—11 月，自治区教育厅、语委组织抽查。 

（三）复评专家组除了按照《广西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

作评估标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开展常规检查之外，重点检查试

点县（市、区）对开展“城评工作”期间评估团提出意见和建议

的整改情况，现阶段语言文字工作机构、人员配备、经费落实情

况，教师持达标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上岗率，以及贯彻落实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贯彻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

要(2012—2020年)实施意见〉》的情况。 

（四）2014 年 4 月 30 日之前，各市语委、教育局要将《2014

年开展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复评暨整改“回头看”活

动方案》以及本市和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《语言文字工作基本情

况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分别以文件和电子文档形式报送至自治

区语委办，联系人：黄凯、庞洁，联系电话：0771—5815386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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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15237，电子邮箱：yg@gxedu.gov.cn。 

 

附件：语言文字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  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        2014 年 3 月 21 日 

mailto:g@gxedu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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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语委办公室（盖章）负责人           填表人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 

 

表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办事机构和 

挂靠部门 

① 

② 

（注：①填写“语委办公室” ；②填挂靠部门如“基

教科”等，如独立设置此项不填。） 

机构性质 
A行政独立（  ） B行政合署（  ） 

C事业（  ）（注：请在相应的括号内划勾，挂靠的选 B。） 

办公地址 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公地点是否在教育局内：A 是（  ）B否（  ） 

（注：请在相应的括号内划勾。） 
邮政编码  

①电子邮箱 
②QQ号码 

① 
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注：①填写公用邮箱地址。） 

值班电话 
① 
② 

传    真  

语委主任 
及其常任职务 

 
语委常务（或分管日常工作） 

副主任及其常任职务 
 

语委办主任 
（负责人） 

 办公电话  手    机  

专、兼职人员 专职    名，兼职    名 经    费 年办公经费总计   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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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 

 
1.本地区有         个语委成员单位。具体名单如下： 

 

 

 

 

2.“推普周”期间，是否联合有关语委成员单位下文？  是（   ）  否（   ） 

如是，请填写文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否，请说明通过何种方式布置“推普周”活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是否召开本地区 2014年语委工作会议？   是（   ）   否（   ） 

如是，请填写会议召开的时间： 

有关会议通知的文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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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： 

 

 

1.关于印发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2-2020年）〉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桂语〔2013〕

24号）要求，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语委机构牵头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，尽快制定本地的实施方案。 

本地区是否制定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  是（  ） 否（  ） 

如未制定，计划在     年    月之前完成。 

 

2.本地区是否开展宣传规划纲要的活动   是（  ） 否（  ） 

如开展，请列出宣传的形式、对象及发放资料的数量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本地区在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工作中的亮点和创新举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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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： 

 

 

1.本地区贯彻执行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广西实施办法》的具体措施。 

 

 

 

 

2.《广西实施办法》对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就如何提高本地区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 

3.贯彻执行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广西实施办法》的难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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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测试 

 

机构 

 

机构全称  

职务 姓名 手机号码 是否在职在编人员 

站长    

副站长    

系统管理员  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电子邮箱  

办公电话  传真号码  办公用房 A有（ ） B 无（ ） 

人员情况 
专职      人，兼职      人 

聘用人员      人 
财务管理情况 

A 由教育局财政账户管理（ ）B 测试站有独立账户但由教育

局财务室管理（ ）C 其他情况请说明： 

基础

建设

和测

试员

队伍 

情况 

已建测试点 测试点   个（测试点是指由测试站开展移动测试的所在地高校或中职学校） 

列出建立测试点的单位  

测试点的测试费 

管理情况 

A全部缴纳教育局财政账户（ ）B由测试点所在单位财政账户统一管理（ ）C 其他情况请说明： 

国家级测试员 取得资格证人数      人，取得上岗资格      人 

省级测试员 取得资格证人数      人，取得上岗资格      人 

注：请在相应的括号内（ ）划勾，在下划线     填写数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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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：    
 

 

学校类别 学校总数 已命名地市级示范校 占学校总数 已命名省级示范校 占学校总数 

幼儿园 所 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幼儿园       所） 
%  
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幼儿园      所）           
%  

普通小学 所 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小学         所） 
%  
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小学       所）     
%  

普通初中 所 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中学         所） 
%  

所 

（含乡、镇、村中学       所） 
%  

普通高中 所 所 %  所 %  

中等职业学校 所 所 %  所 %  

合    计 所 所 %  所 %  

2013年自治区语委发文开展自治区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。本地区有     个学校开展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

并申报了材料。本地区开展示范校建设的文件和文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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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七：   

 
1. 是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  是（ ） 否（ ） 

   2013年本辖区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场次数量        。 

2. 2013年是否下发过关于中华经典诵读工作的文件   是（ ） 否（ ） 

   文件名称及文号举例： 

3. 2013年本辖区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时间：  

本辖区报名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      人，获得本辖区比赛奖项的有    人，获得自治区级比赛奖项的有    人 

4．是否开展或参与中华经典诵读师资培训   是（ ） 否（ ） 

   如有开展，请列举具体做法及培训人数： 

5．是否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渗透到中小学教学当中  是（ ） 否（ ） 

   如是，请举例说明： 

  

6．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工作亮点和创新举措：（可另附页说明） 

 


